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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重点研发计划结题审计服务会计师

事务所备案常见问题问答

1.我所了解到从事重点研发计划结题审计需要备案的

相关信息，如何获知具体备案流程和要求？

答：《关于加强和改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（课题）

结题审计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科资函〔2021〕13 号，以下

简称《通知》）已明确了备案的具体流程和要求，具体内容

详见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官方网站—通知公告栏

中“关于加强和改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结题审

计相关工作的通知”，网址：http://www.jgzx.org/tzgg/4

892.htm。

2.我所是“十三五”期间入围所，需要重新备案吗？

答：开展从事重点研发计划结题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

所备案，是新时期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，落实国务院关

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的重要举措。“十三五”期

间遴选入围会计师事务所名单已废止，相关事务所承接重点

研发计划结题审计服务均需按照自愿原则和备案要求进行

备案。

3.我所想参加备案，是按通知要求发邮件备案还是过段

时间直接在系统上备案？

答：备案工作全部实现信息化手段支撑需要一定准备时

间，在系统建设完成前，目前欲参与备案的事务所可按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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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向我中心邮箱发送备案材料，待系统上线后在系统中补

传材料。

4.如何理解备案表中上年度科技经费审计业务量？

答：备案表中，“上年度”指上一自然年度,“科技经费审

计业务量”是指完成的科研经费审计报告数量，包括科技部、

其他部委和地方科技厅等其他管理部门的项目。

5.备案对事务所人员配置和业绩有要求吗？

答：《通知》明确，有意愿承接结题审计服务业务且近

三年无行业惩戒记录和严重失信行为、有固定营业场所、有

较为固定的拟从事结题审计的人员队伍的会计师事务所均

可自愿参加备案，承接结题审计服务应满足备案通知中所列

示的正面要求、负面清单和监管要求等，熟练掌握“应知应

会”政策和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结题审计指引。

6.我所人员比较多，注册会计师也比较多，在备案时需

要将全部注册会计师信息都填报上去吗？

答：只需填报拟从事科技经费审计的人员。

7.拟从事科技经费审计人员只填注册会计师吗？

答：应填写从事科技经费审计的所有人员，包含注册会

计师、审计员、审计助理等。

8.如何理解备案表中取得注册会计师后最近连续执业

时间？

答：“最近连续执业时间”应填写执业会员连续执业的

年限，如 20 年，同时连续执业审计业务类型不限于科技经

费审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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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备案表中“职称职务”如何填写？

答：参照备案表备注中的职务序列，填写主任会计师、

高级经理、项目经理等。

10.我所是事务所的分所，有单独的营业执照和执业证

书，是否需要单独备案？

答：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分所，应单独备案后，方可

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结题审计服务。

11.我所参加了备案，备案后是自行承接业务还是等科

技部分配业务？

答：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有结题审计需求的国家重点研

发计划相关项目（课题）承担单位择优委托已备案的会计师

事务所开展结题审计工作。

12.我们是某集团的咨询公司，可以做一些集团的内部

审计，可以参加备案吗？

答：备案针对重点研发计划结题审计鉴证服务业务，面

向主体仅包括会计师事务所。

13.如果我们参加了科技部的备案，其他部委及地方的

项目是不是也可以承接？

答：此备案只针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结题审计，其

它部委和地方科技项目审计从其规定。

14.在备案中还需注意哪些事项？

答：（1）会计师事务所承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结题审

计业务承诺书、备案表、营业执照、执业证书、承接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结题审计业务质量控制内部管理制度，以上五项

信息均需盖章扫描后提交。

（2）备案登记表中事务所名称应填写事务所全称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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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执照、执业证书信息上事务所名称保持一致。

（3）备案登记表中科技经费审计业务量需使用数字正

确填写，不应以填列百分比或无列示。

（4）备案登记表中拟从事科技经费审计人数应正确填

写，不应未填写、填写无或 0。

（5）填写相关联系方式座机号码时应标明区号。


